
-第 161 次行政會議-   1 

 

慈濟大學第 16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1月 21日 下午 14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劉怡均副校長                                    記錄：劉琇雅 

出席人員：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學院及系所(碩博士班、中心)主管 

(應出席人數 47人、實際出席人數 36人) (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生會會長陳滋芸(行政會議學生代表)、社工系會長歐思婷、英美

系會長石佳修、人發系會長林雅柔、東語系會長陳柏光、醫學系會

長黃捷傳、圖書館委員會學生代表蕭文瑜、權益部部長郭郁汶、權

益部賴俊豪、權益部徐嘉棋 

壹、 主席報告 

一、行政會議成員 47人，目前出席人數已達 33人，超過半數，宣布會議開

始。 

二、提議變更議程程序，於追蹤執行情形報告後，先進行提案討論，再進行

報告事項，以利與會人員，得以充分討論，亦能掌握時間，完成所有的

討論案及報告案。 

●決議：經徵詢出席人員無異議後通過變更議程，先討論提案，再進行

報告事項。 

三、本次會議每案每人以 2次發言為原則，每次發言時間為 3分鐘，發言前

先請求發言權，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修正本校「營繕工程管理辦法」、「營

繕工程維護作業管理要點」、「節約能

源推動小組設置辦法」 
107/11/2 

公告周知 

總務處 

 修正「體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體育中心 

 修正「教室管理辦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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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 107學年度行事曆。 

說明： 

一、人事室： 

1.配合 108年春節連續假期，108/2/8(五)為彈性放假日，原訂於

108/1/19(六)補上班。 

2.考量本校舉辦學群營及 1071學期校本部高低壓設備停電保養日期

108/1/19，故改訂於 108/1/26(六)補上班。 

二、總務處營繕組：1071 學期人社院區高低壓設備停電年度保養時間由原

108/1/27(日)改為 108/1/12(六)。 

決議：無異議通過。【修正 107學年行事曆-附件 1】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通識教育中心原隸屬共同教育處，因配合學校組織編制，修改上層單位。 

二、本修正案經 107/10/16 通識教育中心臨時會議、107/10/22教育傳播學院

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教育傳播學

院，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

由教育傳播學院院長推薦適當之

副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請

兼任之，另置組員、辦事員若干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共同教育

處，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

務，由共同教育處主任推薦適

當之副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

長聘請兼任之，另置組員、辦

1.本中心 107

學年度起隸

屬單位為教

育 傳 播 學

院，修改上層

 廢止「通識教育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通識中心 

二、  修訂 107學年度行事曆 107/11/17公告周知，

並更學校網頁資訊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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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責推動及執行本中心相關

業務。 

事員若干人，負責推動及執行

本中心相關業務。 

單位為教育

傳播學院。 

 

2.「通識教育

中心學術審

查小組」修正

為「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 

第五條  本中心設置「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通識教

育中心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程規

劃小組」，各委員會暨小組之設置

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中心設置「通識教

育中心學術審查小組」、「通識

教育中心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程

規劃小組」，各委員會暨小組之

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中心專任教師之聘

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

則，將應聘者學、經歷相關資料

提經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提報教育傳播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發聘。 

第六條  本中心專任教師之聘

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

原則，將應聘者學、經歷相關

資料提經本中心學術審查小組

審查通過後，提報共同教育處

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准、發聘。 

第七條  本中心兼任教師之聘

任，由本中心主任暨本中心通識

課程規劃小組推薦合適之人選，

經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並提報教育傳播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提請校長核准並發

聘，其聘任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 

第七條  本中心兼任教師之聘

任，由本中心主任暨本中心通

識課程規劃小組推薦合適之人

選，經本中心學術審查小組審

查通過，並提報共同教育處教

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校長核

准並發聘，其聘任期間以一學

期為原則。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決

議，提送教育傳播學院院務會議

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

決議，提送共同教育委員會議

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決議：無異議通過。 【修正後辦法-法規 1】 

 

提案三                                         提案單位：體育教學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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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107 年 5 月 22 日教育部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已修正為「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刪除教育部法源依據，修

改部分文字內容。 

二、本中心 107學年度起隸屬單位為教育傳播學院，修改上層單位為教育傳播

學院。 

三、本修正案經 107/08/28、107/10/4 體育教學中心會議，107/09/18、

107/10/22教育傳播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推動體育運動、教

學與研究，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條之規定，設置體育教學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體育教學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

法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體育

實施辦法第四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條訂定之。 

107年5月22日教育

部各級學校體育實

施辦法已修正為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專科學校五年

制前三年體育實施

辦法」，修改部分文

字內容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教育傳播

學院，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

業務，主任由教育傳播學院院

長推薦適當之副教授以上教

師，陳請校長聘請兼任之，另

置職員若干人，負責推動及執

行中心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共同教

育處，置主任一人，綜理中

心業務，主任由共同教育處

主任推薦適當之副教授以上

教師，陳請校長聘請兼任

之，另置職員若干人，負責

推動及執行中心相關業務。 

原隸屬共同教育

處，因配合學校組

織編制，修改上層

單位。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體育教

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負責審

議本校體育教學與課程規劃相

關業務；「教師評審委員會」，

負責本中心教師聘任、升等、

進修、解聘等相關業務。各委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體育

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負

責審議本校體育教學與課程

規劃相關業務；「教師學術審

查小組」，負責本中心教師聘

任、升等、進修、解聘等相

文字內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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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關業務。各委員會組織規程

或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

決議，提送教育傳播學院院務

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

議決議，提送共同教育委員

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原隸屬共同教育

處，因配合學校組

織編制，修改上層

單位 

決議：無異議通過。 【修正後辦法-法規 2】 

肆、 臨時動議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第四條，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附議人：謝坤叡學務長) 

說明：依據 107/11/8 107學年第 1次輻射防護委員會議提案決議事項辦理。 

「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由校

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主任委

員，另設置委員六至八人，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委員由下列人員

組成： 

一、相關部門主管一至二名，產生方

式由校長指派並隨職務異動而

更替。 

二、曾操作使用放射線物質或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老師二至四

名，產生方式由輻射防護委員會

推舉經校長圈選產生。 

三、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人員一至二

名，產生方式由校長指派並隨職

務異動而更替。 

第四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

會，由校長（或其指定代理人）

擔任主任委員，另設置委員六

至八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相關部門主管一至二名，

產生方式由校長指派並隨

職務異動而更替。 

二、曾操作使用放射線物質老

師二至四名，產生方式由

使用老師互相推選產生。 

三、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人員

一至二名，產生方式由校

長指派並隨職務異動而更

替。 

 

 

 

 

 

 

 

 

1.修改及

新增第

二款部

份文字。 

 

決議：無異議通過。 【修正後辦法-法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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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學務處報告：107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回收率 

(一)107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回收率情形 

(二)請追蹤比率未達標準的系所11月底前完成 

1.針對回收率執行改善情形寫報告 

2.針對校友端建議執行改善情形寫報告 

【附件2-調查問卷回收率、附件2A-系所流向回收比率差異表、附件2B-建

立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 

二、教資中心報告：11/27邀請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食物銀行羅紹和

執行長演講，講題：活出美好的人生-從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到安得烈食物

銀行，時間：11/27 中午12：10～13：20，地點：大愛樓北二區基地營，

歡迎至校務系統報名。 

三、國際暨跨領域學院報告：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永續發展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申請案。 

【附件3-說明簡報、附件3A-排名指標】 

四、圖書館報告：介仁校區圖書館開館時間調整案。 

(一)圖書館說明詳如【附件 4】。 

(二)學生表達意見摘要如下： 

1. 使用圖書館是學生基本權益之一，圖書館不僅提供學生溫習課業、

查閱文獻、借還書、影印，也是學生享有良好自習環境和準備考試

的地方，縮短開館時間，嚴重侵害學生權益。 

2. 不能以使用率作為開館條件，人社院學生數原低於校本部，使用率

相對也低於校本部，但仍有不少同學在連署表中表達了對於圖書館

重要性的看法，學校應保障學生使用人社院圖書館的權益，希望學

校撤回 11月 2日圖書館委員會第一至第三項之決議，依據二校區學

生應享有平等權益的原則，人社院及校本部圖書館開館時間應一

致，以保障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權益。 

3. 自習室功能無法完全取代圖書館，例如借還書和影印，尤其人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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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影印極為不便，學生時常需要影印課堂資料，此外，尚有討論室

及查閱資料等需求，且規劃中的自習室座位數量有限，相對於人社

院學生數，明顯不足。 

4. 建議退回圖書館委員會，重新再議。 

5. 請學校重視圖書館目前困境－經費與人力，希望學校提供圖書館足

夠的經費和人力，以減輕館員輪班的負擔。 

6. 節能減碳有許多方案，減少開館時間或另設自習室，並非唯一的解

決方式。 

7. 圖書館使用率低，應思考如何提升，例如利用新生說明會介紹圖書

館功能，與課程結合介紹參考書的利用，以及互動式的新書介紹等

方式。  

8. 各系考試時間不一樣，以及各課程的課堂小考，同學都需要在圖書

館念書，學生白天上課，假日和平日晚上才是學生利用圖書館的時

間，因此，我們認為閉館時間不合理。 

 ●決議：有關人社院圖書館縮減開館時間案，請人社院黃院長及圖書館長

與學生座談討論，除了考量節能減碳、圖書館人力、學校資源的最佳運

用等因素外，建請圖書館委員會兼顧人社院學生的需求及權益，重為審

議。 

五、劉怡均副校長：104-106學年度通識中心決算數及106學年度通識課程數。 

【附件5】 

六、人事室報告：關於本學年度教職員工晉薪事宜。 

(一)本校已於107.11.19召開校教評會，審議各學院教師晉薪案件，並將依

決議執行教師晉薪作業。 

(二)職員工考核部分，目前已通過五個群組職員工同仁之成績考核，尚有下

列群組單位未完成年度考核作業。 

群組二: 總務處 

群組四: 秘書室、教務處、教資中心 

群組五: 國務處、研發處、模擬醫學中心、華語中心、環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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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六: 醫學院 

群組七: 生科院(原)、共教處(原)、人社院、教傳院、國際學院 

(三)依據107.09.13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未符等第比例的群組，由

人事室退回該單位考核成績，請群組單位主管召開會議，進行調整。」

目前已請電算中心協助，於10月初調整上述同仁考核案件至一級主管評

核，敬請主管於11/23(五)前調整後送出。 

(四)人事室預計於11月底進行本學年度教職員工晉薪作業，送出已完成教師

晉薪評核、以及職員工成績考核作業之結果。 

    敬請上述群組主管配合完成，避免同仁權益受損，感恩~ 

陸、 散會：16時 40分 

 

附 件 

附件 1 107學年行事曆 

附件 2 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回收率 

 附件 2A 系所流向回收比率差異表 

 附件 2B 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 

附件 3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說明簡報 

 附件 3A 排名指標 

附件 4 介仁校區圖書館開館時間調整案說明簡報 

附件 5 通識中心決算數及通識課程數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 (修正) 

 


